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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的农户 

响应程度及其影响因素 

——浏阳市实证 

罗湖平
1
 

（1.湖南工商大学 公共管理与人文地理学院，中国湖南 长沙 410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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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浏阳市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的 348份农户调查问卷，从支持度、参与度、满意度三方面探

寻农户响应行为的区域分异规律，通过有序 Probit模型分析农户响应程度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农户响应总

体情况较好，依城中村、近郊、远郊大致呈反距离衰减特征；(2)对农户总体响应程度产生正向显著影响的因素有

带来收入增长、政策宣传意愿、改革总体成效、使用权流转形式，产生显著负向影响的因素有农户性别、家庭年收

入、住房用地来源、样本村社距离、补偿机制选择、文化程度、政策了解程度、生活变化预期；(3)对城中村、近

郊、远郊的农户响应行为影响强度最大的分别是样本村社距离、使用权流转形式、文化程度。 

【关键词】：宅基地 三权分置 农户响应 城中村 土地流转 

【中图分类号】：F320.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8462（2021）08-0187-08 

自农村“三块地”改革试点工作启动以来，各具地方特色的实践探索经验丰富多彩、基层创新模式纷纷涌现，有效支撑了

国家审慎稳妥推进的土地制度变迁。单从节奏和进度来看，宅基地制度改革是最慢、最保守也是最富有争议的[1]。在宅基地社会

保障功能不断弱化、资产功能日益显现[2]、闲置浪费日趋严重和大量隐形对外转让[3]的现实背景下，2018年中央 1号文件提出“探

索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三权分置，落实宅基地集体所有权，保障宅基地农户资格权和农民房屋财产权，适度放活宅

基地和农民房屋使用权”，成为新时代土地制度改革的创新举措[4]。 

在此顶层设计的制度供给下，学术界从宅基地价值认知、产权定位和实现途径等方面展开了诸多讨论[5]。从价值认知来看，

“三权分置”能实现产权明晰、价值显化、资源整合等方面的功能价值[6]，是一条夯实宅基地居住保障功能并实现其财产收益功

能的有效途径
[7]
，实现了土地社会主义所有制与土地市场化改革的统一

[4]
。在产权定位中，集体所有权构成宅基地权利群的基础，

资格权独立成为农民专享的集体成员权衍生的权利类型[6,8]并承载农民住房保障功能，使用权则纯化为典型用益物权并承载资产

功能[9]。其立法意旨是促进和保障农户获取宅基地的增值利益，其制度功能是实现使用权市场化[10]。学界争议主要聚焦于宅基地

资格权定位，如应使“资格权”成员权化[11-13]还是物权化[14]，甚至无须命名资格权，通过延长宅基地权利配置链条进行“次级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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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物权创设”[3,15]。从实践途径来看，应有序扩大宅基地产权结构开放性[16]，适度增强使用权财产属性[17]，实现农村存量建设用

地市场化改革目标[18]。但过度强调使用权财产权利也会导致“产权失灵”[19]，而没有集体所有权约束的市场化分配机制又将会

导致严重的社会不公
[20]
。因此，既要提高利用效率，又要有效促进农民安居乐业、增收致富

[21]
，其核心内涵是对公平、稳定和

效率的总体把控和平衡协调[22]。至此，争论多年的宅基地问题在“三权分置”改革中逐渐趋向于在坚持所有权公有制下的农民

居住权利保障和财产权利实现之间寻求新的均衡。 

从基层实践的制度需求来看，农户行为视角研究日益增多，主要聚焦于宅基地使用权范畴。在传统农区，农民对宅基地改

革是否支持、支持程度如何，关键在于能否公平设计宅基地取得和退出制度[23]。由于缺乏科学合理的激励约束机制，农民退出

闲置宅基地的积极性普遍低下[24]，农户对宅基地退出的响应程度也普遍不高[25-27]。在宅基地有偿使用和退出制度改革试验中，农

户响应程度有所提升，如农户参与空心村治理的意愿强度高达 78.92%
[28]
。在深入的区位分析中，发现农户受偿意愿具有区域差

异性[29]，不同区域以及同一区域不同农户的宅基地退出政策安排应差异化[30]。在诸多影响因素的计量分析中，退出福利认知与

外部环境对农民宅基地退出的影响非常明显[31]，多民族共生区农户生计的非农程度与宅基地利用的规模及程度成正比[32]，经济

因素在农民抉择中起决定性影响[33]，农户自身禀赋条件决定着政府作用与社会示范效应的大小[34]。在推进路径上，要加快构建

多元主体参与的风险联动防控机制[35]，重点防范农户个体风险[36]，积极应对农民进城失败的风险[37]。 

上述丰富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有效支持了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实验的顺利开展，但在呼应国家改革预期目标时，

仍需更多持续深入的基层创新实践和典型案例支撑。特别是在行为理论支持下，如何探讨有地方特色的区域差异化的农户响应

机理及其政策选项，显得尤为重要和必要，更是亟待深入试点、实践支持并取得法律突破。本文基于浏阳市 348 份调查问卷，

定量分析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试验中的农户响应程度及其影响因素，尝试揭示其区域分异特征及运行规律，以期推进改革

纵深发展。 

1 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1.1研究区域概况 

浏阳市位于湖南省东北部，地处湘赣边界，是世界闻名的“花炮之乡”，也是著名的革命老区，现为长沙市副中心城市和

湘赣边区域性中心城市。2020 年，GDP1493 亿元，城乡人均居民可支配收入 45840 元，县域综合发展排全国百强县第 9 位。全

市总面积 5007.75km2，辖 3乡 4街道 25镇，共有 401个行政村（居）委会。2019年底，公安户籍户数 41.46万户，总人口 149.13

万人，城镇化率为 66.2%。 

1998年，浏阳市开始农房抵押贷款试验。2015年 1月，该市成为全国 33个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试点县（市、区）之一，4个

乡镇、10个建制村先行先试。2016年，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三项试点在该市统筹推进。2018年初，启动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

至年末，“三块地”改革盘活土地资源 9300余亩，获国务院建设用地计划指标奖励 1000亩，农房抵押贷款发放额达 19.7亿元，

获评该年度“全国县域综合改革十佳城市”；2019年，推进宅基地退出复垦，验收确认农用地指标 1.5万亩、新增耕地 7961.8

亩，其改革经验得到推介。 

1.2数据来源及统计说明 

本文样本数据来源于入户调查，对于数据来源地的选取采取重点抽样的方法，同时采取随机抽样的手段获取直接数据。调

查样本区域均为浏阳市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试验区，数据来源可靠。按照城中村、近郊和远郊划分标准，选取市域中心集

里街道和荷花街道、南部大瑶镇和金刚镇、北部淳口镇、西部洞阳镇和北盛镇、东部张坊镇共计 8 镇（街道）11 个样本村社，

对每个样本村社采取半天式访谈或发放问卷的方式获取样本数据，共回收问卷 382 份，其中有效问卷 348 份，占比 91.10%。在

后续分析中，涉及连续变量和分类变量，故对相关指标初始数值进行标准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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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指标设计时，选择农户的支持度、参与度和满意度三个分类变量来刻画复杂心理状态的农户响应程度，采用等距赋值

测量。其中，农户支持度能较好反映政策的可接受性和受拥护性；农户参与度能较好反映政策的可操作性和农户支持程度，并

影响农户满意度；农户满意度是农户需求被满足后的成就感、愉悦感，能较好反映该政策预期与实际感受的相对关系程度。三

者均是与农户个体、家庭特征及政策环境等密切相关的复杂人类行为。 

2 区域分异的描述性分析 

2.1样本总体分析 

在随机调查的 348份有效问卷中，男性 234人，占比 67.24%；年龄以中年为主，占比 51.44%；初中文化程度者居多，有 136

人，其次是小学文化程度者，有 105人，累积占比 69.25%；大部分家庭年收入在 5～15万元之间，占比 73.85%；主要收入来源

以务工居多，占比 47.70%，个体经营次之，占比 31.03%。 

统计结果显示，支持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的农户有 312 人，占比为 89.66%；愿意参与到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中来

的农户有 286人，占比 82.18%，其中，愿意有偿转让自家宅基地的 241人，占比 69.25%；对当前的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政

策持满意态度的有 285 人，占比 81.90%。由此来看，农户的支持度、参与度、满意度都比较高，一致反映了农户响应情况总体

较好。 

2.2区域分异分析 

由于区位差异，不同区域内农户对宅基地改革的响应程度会有所不同。依距离分城中村、近郊和远郊三大区域分别随机抽

取的 77、208和 63份问卷，以村社为单位，略去不同村社调查农户数的非均衡性，取其算术均值，可观察其反距离衰减分布的

总体特性：城中村、近郊和远郊的农户支持度分别为 82.27%、88.85%和 87.49%，即呈现出随距离变化的先增后减“倒 U”型分

布；农户满意度亦然。农户参与度则有序地呈现出城中村（77.86%）、近郊（84.77%）、远郊（88.45%）反距离衰减分布特征。 

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后，因使用权价值显化的非均衡性而诱发了农户收益预期的区域分异。(1)突

出表现在近郊村社，日渐显现的宅基地使用权流转价值助长了农户收益预期，在良好声誉的政府改革环境下，农户支持度、参

与度和满意度均得到较大提升。(2)在远郊村社，其流转价值显化则明显不足，但在浏阳市域范围内统筹流转宅基地使用权指标

（增减挂钩）、城乡合作建房等改革试验激励下，尤其是在基层政府强力的组织动员下，农户参与热情骤然高涨，超过了近郊村

社而呈反距离衰减分布；农户支持度和满意度提升也较快，均超过了城中村，但不及近郊村社，从而使得反距离衰减分布曲线

中间凸起而呈现“倒 U”型分布。这也客观地反映了农户支持度和满意度的行为变化较之于参与度更为理性而滞后，倘若持续深

入推进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且获得良好声誉，则将超过近郊村从而呈反距离衰减分布；反之，则将进一步固化“倒 U”型分

布。(3)在城中村，农户响应程度则是最低的，这些农户是城镇化进程中土地政策变化的最先感知者，也是利益冲突最为聚焦的

群体，在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中，其心理预期更倾向于政府征地拆迁以获更大补偿；而地方政府则在高额征拆成本下更倾

向于城中村改造，这些都客观地降低了农户对宅基地制度改革的热情和预期，进而降低其支持度、参与度和满意度。 

3 计量结果分析 

3.1模型设定 

由于农户支持度、参与度和满意度三个被解释变量均属多元选择和排序变量，综合考虑被解释变量的多类型性和二元选择

模型容易造成重要信息丢失等缺点，本文采用多元有序 Probit模型。对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的农户响应中无法直接测度的、

隐含的、主观评价的指标变量，不妨设为 Y
·
，该因变量取决于其影响因素 X，假如满足：Y

·
=βX+ε，其中，X为解释变量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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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为待估计参数向量，ε为随机误差项。同时，令 Y为可观测到的响应变量，不妨将其定义为 1（非常响应）、2（比较响应）、

3（基本响应）、4（不太响应）、5（不响应）五个等级。依据 Y·来定义 Y，不妨取 θ1、θ2、θ3和 θ4四个临界值，其条件概率

关系如下： 

 

式中：F(·)函数表示标准正态分布函数；P 表示农户行为响应程度的发生概率；X 是影响农户响应程度的诸多因素；β 是

偏回归系数，表示诸多因素 X对 P的贡献程度。 

3.2模型变量定义及说明 

在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的农户行为响应中，选取农户支持度（Y1）、参与度（Y2）和满意度（Y3)3 个可观测指标变量分

别为被解释变量，选取农户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周边环境、政策认知和政策后续效应 5类因素 18个指标作为解释变量，其构

成、变量定义与赋值及数据统计等情况描述。 

3.3模型结果分析 

3.3.1总体性分析 

本文使用 SPSS21.0 计量经济学软件，在相关性分析排除共线性问题后，对 348 个样本数据进行有序 Probit 模型处理，回

归模型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取样足够度的 Kaiser-Meyer-Olkin度量值为 0.709，说明所选取的各变量适合作因子分析；

Cronbach's α 值为 0.651，说明总体样本量表是可信的；Bartlett 显著性检验的近似卡方值为 1107.414(P=0.000<0.01），说

明各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其中，农户支持度、参与度和满意度模型估计及检验结果。Pearson 拟合优度检验 χ2值分别为

1298.414、1513.769、1515.424，均高度显著，表明模型拟合较好。 

在农户对改革的支持度模型中，产生正向显著影响的解释变量有政策宣传意愿和政策带来的收入增长，产生负向显著影响

的有性别、家庭年收入、住房用地来源、样本村社距离、资格权保障性和补偿机制选择，其余解释变量则不显著。其中，影响

强度排前三的依次是性别、家庭年收入、政策宣传意愿。这表明农户对“三权分置”改革政策一旦认识到更愿意为之宣传和更

加肯定该政策会带来收入增长的时候，就会更加支持该改革；而女性农户比重和家庭年收入越低、住房用地来源中的集体分配

方式占比越高、样本村社距离越近、资格权越是不能保障、补偿机制选择中社保补偿比重越低的，就越不倾向于支持该改革。 

在农户参与度模型中，排前三的影响因素依次是使用权流转形式、性别和补偿机制选择，产生正向显著影响的解释变量有

资格权保障性、使用权流转形式、改革总体成效和带来收入增长，产生负向显著影响的有性别、文化程度、家庭年收入、住房

用地来源、样本村社距离、政策了解程度和补偿机制选择，其余变量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表明在“三权分置”政策的农户

认知行为中，资格权的保障性越好、使用权流转形式越是明确，以及改革总体成效和带来收入增长等政策效应越好，就越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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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于提升农户参与度；而女性比重、文化程度和家庭年收入越高、住房用地来源以购买为主、样本村社距离越远、对“三权分

置”政策的了解程度越浅、更愿意选择社保补贴的农户的参与度也越高。 

在农户对改革政策的满意度模型中，影响强度排前三的依次是性别、改革总体成效和政策宣传意愿，产生正向影响的主要

有资格权保障性、政策宣传意愿、改革总体成效和带来收入增长 4 个解释变量，产生负向影响的解释变量与农户参与度模型的

负向解释变量基本保持一致，只是多出了一个生活变化预期变量，其余的都不显著。这表明资格权的保障性越好、政策宣传意

愿越强、改革总体成效越好和带来的收入增长越快，农户满意度也就越高；女性越多、文化程度和家庭年收入越高、住房用地

来源以购买为主、样本村社距离越远、越是不了解政策、更愿意选择社保补贴、生活变化预期越高的农户越是感觉满意度高。 

总体来看，对农户响应程度产生正向显著影响的主要有带来收入增长、政策宣传意愿、改革总体成效、使用权流转形式，

产生负向显著影响的主要有性别、家庭年收入、住房用地来源、样本村社距离、补偿机制选择、文化程度、政策了解程度、生

活变化预期，其中，影响强度较大的变量主要有使用权流转形式、性别、补偿机制选择、家庭年收入、改革总体成效、政策宣

传意愿。 

3.3.2区域分异分析 

在区域分异的农户响应程度总体分析中，城中村、近郊和远郊的样本量表均是可信的，Cronbach’sα值分别为 0.618、0.604、

0.631,KMO 值 分 别为 0.622 、 0.6 、 0.523,Bartlett 球形 检 验 的 近 似 卡 方 值 分 别为 1339.779(P=0.000<0.01 ）、

554.613(P=0.000<0.01）、440.051(P=0.000<0.01），均达到显著水平。在农户响应程度的区域样本细分中，分别建构农户支持

度、参与度和满意度的 9类 Probit模型，Pearson拟合优度检验和 Bartlett检验均高度显著，样本量表基本可信。 

在区域分异的影响因素分析中，样本村社距离（影响强度最大）、文化程度、政策了解程度、性别、住房用地来源等 14 个

变量通过了城中村的显著性检验；使用权流转形式（影响强度最大）、政策推广预期、资格权保障性、补偿机制选择、年龄等 16

个变量通过了近郊的显著性检验；文化程度（影响强度最大）、年龄、家庭年收入、宅基地流转现象、样本村社距离等 14 个变

量通过了远郊的显著性检验。其中，样本村社距离在城中村呈强负相关，反映了距离中心城区越远的反向作用强度越大，其作

用力更容易延绵到近郊和远郊，主导影响了总体响应程度；在远郊呈强正相关，反映了距离所在乡镇中心越近的农户响应程度

越高，其作用力仅局限于所在乡镇范围，难以改变总体响应程度走向；在近郊则具有过渡性，只在参与度中呈弱负相关。正是

在上述三种中心不同、强度不等、方向分异的作用力叠加影响下，农户响应程度大致呈现出城中村、近郊和远郊分异的反距离

衰减趋势，特别是农户参与度具有明显的反距离衰减分布特征。 

4 结论、讨论与政策启示 

4.1结论与讨论 

通过调查数据的描述性分析和多元有序 Probit模型分析，可得到以下结论： 

(1)浏阳市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的农户响应总体情况较好。调研数据显示，农户支持度、参与度和满意度都在 80%以上。

区域分异的描述性分析发现，农户总体响应程度依城中村、近郊和远郊大致呈反距离衰减趋势。其中，农户参与度具有明显的

反距离衰减特征；农户支持度和满意度虽呈“倒 U”型分布，但是远郊已超过城中村，直逼近郊，在良好声誉的改革预期下亦将

呈反距离衰减分布趋势。一方面，在土地制度改革中，区位更优、价值越高、显化越早的城中村往往是农户关注最多、了解最

深、敏感度最高却也是矛盾最多、支持度最低的，因此，在新的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刚开始试验时，农户响应程度自然会

是垫底的。另一方面，在浏阳市远郊的大围山风景区等地，那些尊重民意诉求的闲置宅基地盘活利用行为，在基层政府强大的

组织动员能力下，是很容易获得农户响应的。由此，两端响应程度的高低自然形成，不近不远的近郊则只能处于中间状态，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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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农户既期待着快速城镇化的到来，能像城中村一样被征地而暴富，又担心着失地后的生活改变而吃亏。在当前稳慎推进“三

块地”改革试验中，要高度重视这些业已形成的区域分异规律，顺应农户行为响应程度的变化趋势加以积极引导，要特别注重

提升农户支持度、参与度和满意度等从而获取良好改革声誉。 

(2)在农户总体响应模型中，影响强度较大的变量主要有使用权流转形式、性别、补偿机制选择、家庭年收入、改革总体成

效、政策宣传意愿等。其中，正向显著性影响因素有带来收入增长、政策宣传意愿、改革总体成效、使用权流转形式，反映了

农户收入增长的获得感越强、对政策的支持宣传意愿越强、改革总体成效越好和使用权流转形式越规范，就越是积极响应；负

向显著性影响因素有性别、家庭年收入、住房用地来源、样本村社距离、补偿机制选择、文化程度、政策了解程度、生活变化

预期，反映了农户中的女性比重、文化程度和家庭年收入越高、住房用地来源以购买为主、样本村社距离越远、更愿意选择社

保补贴、政策了解和生活变化预期越少，就越是响应程度高。需要指出的是，样本村社距离的负向显著性影响亦可证实描述性

分析中的反距离衰减分布趋势。 

(3)在三类区域分异的农户响应模型中，影响强度最大的变量分别是样本村社距离、使用权流转形式、文化程度。样本村社

距离在城中村的强负相关作用主导了总体响应程度，进一步证实了城中村、近郊和远郊分异的反距离衰减总体分布特征。同时，

制度层面的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形式规范化和农户层面的文化程度，也在较大程度上影响了区域分异响应模型。 

4.2政策启示 

根据上述研究结果，在稳慎推进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中，需要： 

(1)高度重视农户行为响应程度及其影响机理。立足民意，在尊重农户行为响应的基础上放活宅基地使用权和房屋财产权，

在更大范围内统筹城乡增减挂钩的宅基地流转指标，不断规范流转形式，搭建交易平台，健全补偿标准，规范区域评估定价机

制；在系统推进“三块地”改革中提升宅基地改革的总体成效，细分农户个体性别和家庭年收入状况，让其自愿加入到相关政

策的宣传中来，进一步完善与改革试验相配套的政策、制度和体系，从而有效提升农户参与度、支持度和满意度。 

(2)重点把握宅基地使用权价值显化的区域分异规律。在反距离衰减规律作用下，应依样本村社距离更加注重分区段动态地

推进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在区位优势最为凸显的城中村，却是农户响应程度最低的，客观地反映了城镇化进程中那些凸

显的征地拆迁矛盾等消极因素的后续效应仍在影响着农户响应行为选择，在持续推进的制度改革中，至少不能任其持续扩散和

恶化，良好声誉的城中村改造、社区微治理转型等有望成为改革的配套政策选项。在远郊，依距离衰减规律可选择从农户响应

程度较好的近距离村社开始，逐步分层、纵深推进改革且力争获得良好声誉，让初期较高的参与热情化为更加理性持久的支持

度和满意度，同时要注重提升农户文化程度。在近郊，一方面要充分利用价值显化的市场规律，积极盘活利用闲置宅基地资源，

重点是要完善宅基地使用权自愿退出、有偿使用和区域统筹流转等制度，有效提升农户的改革获得感；另一方面又要强化国土

部门行政执法力度，重点打击小产权房、工商资本下乡圈地建房、宅基地变性为商品房或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等隐形流转

行为，有效治理一户多宅、超标超限、私搭乱建、违规违控等粗放无序的存量宅基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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